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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壹.前言

一、公共工程推動過程之停工、終止契約(含解約)將造成工程
停頓成本增加，計畫效益無法發揮。

二、自97年營建物價上漲，停工、終止契約(含解約)案件激
增。

三、為促使各部會及縣市政府管控所屬，儘早完成復工或發
包，減低停工解約因素之影響，本會配合政策陸續於98、
101、102年研訂定相關強化做法，加速公共工程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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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貳.管控機制簡介

自98年3月起，於公共
建設督導會議列管各
部會署執行績效，每
季控管尚未執行金額
逾五千萬元之停工、
終止契約(含解約)案
件。

102.6.5101.5.15

研訂「強化公共工程標
案停工解約暨落後案件
管理機制」

研訂「強化停工解約
管制機制」具體做法

函頒「強化公共工程
標案停工解約之管理
機制」

98.2.27

配合行政院102年5月
28日提振景氣措施，
增加5千萬元以上停
工、終止契約(含解
約)案件實地訪查、
加速執行5千萬元以
下案件、建立知識庫
及標竿學習等措施，
達成102年加速執行
金額100億元之政策
目標。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每月篩選異常案件(發包
金額一千萬元以上停
工、終止契約及解約標
案、100萬元以上進度落
後20%以上標案)，藉由
評比，給予落後機關壓
力。

‧針對停工、終止契約(含
解約)未執行金額較大之
案件，適時實地訪查了
解其困難問題，提供必
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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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貳.管控機制簡介

本(103)年度具體作法

1.5千萬元以上停工、終止契約(含解約)案件實地訪查。

2.加速執行5千萬元以下停工、終止契約(含解約)案件：函請相
關機關儘速協調解決停工終解約問題。。

3.政策宣導暨標竿學習。

4.建立停工終解約處理知識庫，公開於本會網頁。

5.另透過提報「公共建設督導會報」、「篩選進度異常案件函
送主辦機關檢討改進」、「停工終解約案件件數金額排名評
比」方式，加強管控停工終解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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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參.分析與類別、態樣統計

一、停工及終解約案件數與未執行金額下降
自98年起至102年底，因相關強化機制陸續實施，停工案件
自1,100餘件降至500餘件，終解約案件自130餘件降至60餘
件；未執行金額亦逐年降低。

歷年停工及終解約案件數與未執行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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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件數 1111 99 7 7 8 6 6 5 4 5 3 7

終解約件數 137 16 9 7 1 5 8 6 7

未執行金額 151 .6 9 9 8 .4 3 9 7 .5 7 5 8 .8 8 7 2 .9 7

終解約金額 22 .2 1 2 5 .5 5 1 8 .7 7 1 8 .7 2 2 8 .4 2

9 8年底 99年底 100年底 101年底 102年底

註：102年底統計終解約金額較高，係因「公西靶場」(6.28億元)及「中央大學教學研
究綜合大樓工程」(3.3億元)等2件異常案件，未執行金額近10億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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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參.分析與類別、態樣統計

二、停工及終解約案件比率下降

歷年停工案件占在建工程件數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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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命週期參.分析與類別、態樣統計

三、復工及重新發包時程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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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復工及重新發包時程

平均停工日數 87 .7 4 6 5 .7 4 5 5 .1 9 5 8 .8 8

平均重新發包日數 223 .9 2 1 0 3 .7 1 8 8 .4 3 1 0 1 .4 1

未管控前
98 .3開始管控至

100年底

101年訂定「強化

管控機制」
102年底

自未控管前平均停工日數87.74天、平均重新發包日數223.92天，經本
會相關機制實施後，102年底之平均停工日數及平均重新發包日數降為
58.88天及101.4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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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參.分析與類別、態樣統計

(1)停工案件
 前10名工程類別：道路新建工程、其他工程(隔音牆、交通維持

設施維護、配電管路、疏濬…)等類別；總計占篩選件數
71.87%。

 10大停工原因：變更設計、管線箱涵等遷移、用地取得等因
素；大致可歸責於甲方因素者約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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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40.63% 11.63% 9.63% 8.94% 8.34% 6.51% 4.50% 4.19% 3.88% 1.76%

變更設計 管線遷移 用地取得 天候問題 他案影響 證照取得 民眾抗爭 安全考量
地上物問

題
行政申請

四、停工案件類別及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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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參.分析與類別、態樣統計

(2)終止契約(含解約)案件
 前10名工程類別：建築新建工程、道路新建工程、其他工程等類

別；總計占篩選件數71.03%。
 10大終止契約(含解約)原因：廠商財務問題、承商未履約、進度

嚴重落後等因素；大致可歸責於乙方因素者約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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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2.28% 15.96% 14.74% 12.28% 11.05% 6.67% 5.61% 3.51% 2.28% 1.75% 1.23% 1.23% 0.8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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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終止契約(含解約)案件類別及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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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肆、解決與預防建議措施

一、停工原因多屬機關(甲方)因素造成
究其原因多為規劃設計不良、技術服務廠商能力欠佳或機關專業
能力不足所致。

二、預防停工，可採以下建議措施
技術服務採購，以最有利標評選。
機關需求力求明確。
加強設計階段查核。
借重外部專業機構專家協助審查。
涉及用地取得、都審、開發許可、環評及建照者，應於工程發包前辦理完成。
招標作業選擇適當決標方式，找出優良廠商。
非工程專業機關或專業能力不足機關，洽工程專業機關代辦採購，或委託PCM協

助推動。
落實公開閱覽制度。
履約進度落後或甲方因素展延工期者，建議主管機關予以列管；如係技術服務廠

商因素所致進度落後者，應依契約追究技術服務廠商責任。
加強稽核監督異常採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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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肆、解決與預防建議措施

 工程採購訂定履約經驗為一般資格；巨額或特殊採購更應訂定相當
經驗、人力、財力或設備等特定資格。

 因案制宜採統包將設計與施工一同採購，評選最優質廠商，整合工
程介面，縮短工期。

 強化工程履歷。

 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不決標予低價搶標廠商。

 落實履約管理，即時發現問題，並督促廠商依約執行。

三、終止或解除契約之原因多屬廠商(乙方)因素造成
究其原因為機關招標選商選到不良廠商(易發於採最低標得標)所致。

四、預防終解約，可採以下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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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伍、停工案例分享

○○加壓站土建工程

開工後即停工達103日
（未如期取得水保施工許可）

○○煉油廠控制中心工程

履約期間停工3次共267日
（空調設備設計錯誤）

審計部調查

1、監造人及監造主任各記
申誡1次。

2、招標文件明定提送時程

1、主管工程師申誡1次。
2、訂定「各類場所空調系

統設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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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終解約預防及解決措施

陸、結論與建議

(1)為避免公共工程停頓，促使公共建設經費儘速重新投入，請
各機關持續依行政院102年5月28日提振景氣措施及本會103年
度具體作法積極辦理。

(2)為加速公共工程計畫推展，減少開工後停工、解除或終止合
約情形，期能有效運用政府預算，帶動產業發展並活絡經
濟。本會現正研訂「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草
案），要求重大工程主辦機關開工前檢核應完成事項，減少
停工、終解約情形。

(3)為求周延審慎，本會已於103年8月26日函請交通部、內政
部、經濟部、農委會及各直轄市政府提供相關資料，現正彙
整研擬中，將於完成後邀集相關機關討論定案，函送各機關
據以辦理。


